
新竹縣竹東客家大禾埕增建營運移轉 ROT案公聽會 

可行性評估階段 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5年1月28日(星期三)下午2時 

貳、  地點：蕭如松藝術園區 松言堂(新竹縣竹東鎮三民街60號) 

參、 主席：朱局長淑敏 

肆、 出列席人員：(詳見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聚得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說明：簡報(略) 

柒、  公聽會意見及本局回應： 

一、 民意代表發言： 

(一) 鄭朝鐘議員 

1. 本人對本案之交通可達性與未來營運風險表達關切，雖然場館

鄰近轉運站，惟若大眾運輸班次不足，實務上仍可能影響民眾

前來意願。此外，由過往其他場館經驗指出，交通不便往往是

導致營運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本人認為 OT 廠商若無法預期

穩定人流與合理收益，將難以長期經營，建議於招商前即審慎

評估相關風險。 

2. 本人針對簡報中顯示部分空間將可能採分區委外方式經營提出

疑慮，若未來由不同廠商各自裝修及經營，恐造成整體空間風

格、動線及視覺呈現混亂，並增加後續管理與維護成本。 

3. 本人建議，一樓大型多功能展演空間可考慮整體委外經營，並

於契約中保留一定比例或時段供公部門及公益活動使用，以兼

顧公共性與營運彈性 

(二) 林昭錡議員 

本人認為，若本案缺乏整體行銷策略及跨局處整合，未來恐

有成為蚊子館之風險。本人建議縣府整合文化、交通、觀光及行

銷等資源，並結合「浪漫台三線」相關政策，將外地觀光人潮有

效導入竹東地區，以帶動地方整體發展。 



二、 民眾發言： 

(一) 民眾 A 

本人認為，本案之核心目的應以「客家語言與文化傳承」為

主，音樂與展演活動係達成該目的之重要媒介，而非反客為主。

此外，國外已有多項成功案例，音樂活動若能採取常態性辦理

（例如每週固定多場演出），結合周邊觀光資源，往往能吸引穩

定且大量人潮，甚至場場爆滿；相較之下，若僅一年辦理一至二

次活動，則較難形成長期觀光效益。 

綜上，本人認為本案未來營運方向應掌握兩項重點：一、語

言是目的，音樂是手段；二、音樂展演應朝常態化發展，而非僅

屬一次性活動。 

(二) 民眾 B 

本人長期參與並推動客家音樂及相關文化事務，過去亦曾多

次向相關單位提出客家音樂村之構想。本人認為，竹東最大的特

色即在於其深厚之客家音樂與山歌文化，具備全臺少見之獨特性。

本人曾邀請國際音樂人實地接觸竹東客家音樂文化，其認為若能

打造「每天任何時候都能聽到客家音樂」的場域特色，將具有高

度吸引力。另本人認為，目前簡報中部分空間名稱與實際空間尺

度及功能說明仍有不足，建議後續應清楚界定各空間之文化定位

與實體規模，以免流於形式。 

(三) 民眾 C 

本人建議，本案可於場館內導入類似「學院制」之培訓模式，

提供資深客家音樂或戲曲教師以相對低廉租金進駐授課，招收具

一定基礎之學員。此外，每一期課程結束後，並可安排成果展演

作為驗收，該成果亦可成為場館常設或定期展演內容之一，藉此

同時達成文化傳承、人才培育與穩定節目來源之目的。 

三、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聚得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一) 本局將彙整本次公聽會所蒐集之民眾與專家意見，納入後續招商

條件及營運模式之調整參考。 

(二) 就本案空間規劃與委外方式，原則上將朝「單一廠商整體營運」

方向評估，再由廠商視需求引入協力團隊，以避免各自為政。 



(三) 有關交通、人流及行銷議題，後續將與相關本府相關局處研議配

套措施，並於財務分析及可行性評估中一併納入考量。 

(四) 顧問團隊於後續訪談潛在廠商時，將同步轉達機關政策目標與民

眾對文化深度、常態展演之期待，協助在商業可行性與公共文化

使命間取得平衡。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3時30分。 



 

壹拾、 簽到表 

 

 



 

 

 
 



 

壹拾壹、 附錄 

附錄1：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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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新竹縣竹東客家大禾埕增建營運移轉 ROT案 

可行性評估階段公聽會（學者專家書面意見）  

謝武昌115.2.1 

一、竹東客家大禾埕計畫是為了促進竹東地區在地青年回流與客家文化產業發

展，由縣府工作團隊積極爭取客委會補助經費4.6億元所完成的重要亮點建

設。主體工程目前已興建完成，預計今(115)年6月取得使用執照，並開始進

駐營運。竹東客家大禾埕計畫榮獲了第26屆國家建築公共建設優質獎及規

劃設計金獎的殊榮，這絕對是客家之光，未來對竹東地區發揚客家文化、

振興地方經濟與提升觀光旅遊，絕對有正面的促進效果。 

二、從書面記錄中可發現，這次出席公聽會的議員與鄉親所提出的意見與建議，

不只具體明確，而且都具有相當一定的專業水準，從大家對竹東客家大禾

埕計畫的參與程度，就可感受得出來熱情、團結與期待！這就是地方創生

的原動力！各位議員與鄉親的寶貴意見，本人協助提供說明如後。 

三、有關鄭朝鐘議員對交通可及性與營運風險表達關切部分： 

(一)任何地方建設都一定要有交通可及性的配合，才能真正發揮公共建設本

身的政策效果，竹東客家大禾埕計畫當然也不例外；鄭朝鐘議員的意

見建請文化局轉給相關權責單位錄案參辦。 

(二)竹東客家大禾埕計畫本身是一個促參案，未來需要透過促參法規定招商

營運。建議顧問公司應正視交通可及性的問題，在評選機制上試著讓

投資廠商提出交通改善策略，例如發展接駁服務？商務包車？或協調

公車或客運業者加開班次或專車？ 

(三)至於營運風險的問題，建議顧問公司在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及招商作

業各階段都應審慎評估整建期與營運期的風險分布、風險管理、風險

預警狀況及風險分擔，並明確指認民間機構與政府各自承擔風險的範

圍，透過公私合作努力降地風險與不確定性。 

(四)另有關採分區委外方式經營造成不同廠商各自裝修及經營疑慮，這部分

問題應該是顧問公司沒有說明清楚。原則上促參案件簽約完成後，主

辦機關(即新竹縣政府)僅面對單獨一家民間機構，而在履約過程，自交



付完成後，由民間機構統一規劃、整建與營運，應不至於產生各自裝

修及經營的情形，未來民間機構在整建動工前與營運起始前，得先分

別提出整建執行計畫書與營運執行計畫書給主辦機關審議核定，民間

機構預計招商那些店家進駐經營，都必須營運執行計畫書清楚交代。

簡報第10頁所稱的自營與分租，自營指的是民間機構直接經營，分租

指的是民間機構委託專業團隊經營。不論是否分租，在履約管理上，

營運主體仍是民間機構，主辦機關(即新竹縣政府)只需面對民間機構，

不用面對其他進駐店家。 

四、有關林昭錡議員建議整體行銷策略及跨局處整合，將外地觀光人潮有效導

入竹東地區，以帶動地方整體發展部分，這點意見相當剴切，也請文化局

轉給相關權責單位錄案參辦。另也建議顧問公司未來在招商作業階段的評

選項目中，可酌增整合行銷創意構想，未來在履約階段也有明確的整合行

銷的議題可協商縣府各權責單位進行配套或配合。 

五、有關民眾 A 建議應以客家語言與文化傳承為主及音樂展演應朝常態化發展

等意見，依照目前預定進駐場域與權責分工，展示展覽、課程、排練、青

創基地、旅遊服務等空間係由文化局或文化基金會進駐使用，並非在促參

ROT 招商範圍，因此這部分意見請文化局錄案參辦。另也建議顧問公司評

估看看，是否可規範民間機構投資金額是否應有一小部分比例是投資在客

家文化、語文、旅遊或音樂上的推廣活動，相信這部分的投資會讓整個促

參 ROT 案更切合竹東客家大禾埕，而這部分的投資應該也會很快地反應或

回收在來客量與營運收入上。 

六、有關民眾 B 所提客家音樂村構想，請文化局錄案參辦；至於部分空間名稱

與實際空間尺度及功能說明部分，再請顧問公司補充後一併公告或寄送這

位鄉親瞭解。 

七、有關民眾 C建議導入「學院制」之培訓模式部分，請文化局錄案參辦。 


